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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1 屆第 232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2 年 4月 18 日

壹、考選行政

10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國際經濟商

務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民航人員及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資料統計分析

一、前言

10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國

際經濟商務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

全情報人員、民航人員及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第一試

於 101 年 9月 15 日至 17 日在臺北及高雄 2 考區舉行，並於同

年 10 月 30 日榜示。其中，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

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三等考試分三試舉行，第一試筆試、

第二試體能測驗、第三試口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五

等考試分二試舉行，第一試筆試、第二試體能測驗；外交領事

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國際經濟商務人員、民航人員及經濟部專

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分二試舉行，第一試筆試或併採外語口

試、第二試口試。本考試各等別考試第一試經典試委員會第二

次會議決議，各類科依需用名額加百分之三十核計錄取人數，

參加第二試。體能測驗及口試並分別於同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2 日榜示。

二、考試辦理情形

本 6 項考試合計報考人數 10,435 人、到考人數 6,652 人、

錄取人數 287 人，平均錄取率 4.31%(詳如附件)，分述如下：

（一）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特考：

報考1,253人、到考671人、錄取40人，錄取率5.96%。

（二）國際經濟商務人員特考：

報考 408 人、到考 220 人、錄取 18 人，錄取率 8.18%。

（三）調查人員特考：

報考 7,067 人、到考 4,824 人、錄取 142 人，錄取率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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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

報考 750 人、到考 409 人、錄取 23 人，錄取率 5.62%。

（五）民航人員特考：

報考 381 人、到考 228 人、錄取 23 人，錄取率 10.09%。

（六）專利商標審查人員特考：

報考 576 人、到考 300 人、錄取 41 人，錄取率 13.67%。

三、錄取人員相關統計分析

（一）性別：

1.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特考：

錄取 40 人中，男性 17 人（42.50%），女性 23 人

(57.50%)。

2.國際經濟商務人員特考：

錄取 18 人中，男性 8 人（44.44%），女性 10 人

(55.56%)。

3.調查人員特考：

錄取 142 人中，男性 95 人（66.90%），女性 47 人

(33.10%)。

4.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

錄取 23 人中，男性 18 人（78.26%），女性 5 人

(21.74%)。

5.民航人員特考：

錄取 23 人中，男性 9 人（39.13%），女性 14 人

(60.87%)。

6.專利商標審查人員特考：

錄取41人中，男性37人（90.24%），女性4人(9.76%)。

（二）年齡：

1.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特考：

本考試應考年齡上限為 45 歲，錄取人員平均年齡

28.77 歲，以 26-30 歲 15 人(37.50%)最多。年齡最長者

為 41 歲，錄取四等考試外交行政人員類科；年齡最小者

為 22 歲，錄取三等考試外交領事人員類科英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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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經濟商務人員特考：

本考試應考年齡上限為 45 歲，錄取人員平均年齡

26.85 歲，以 26-30 歲 8 人(44.44%)最多。年齡最長者為

44 歲，錄取國際經濟商務人員類科德文組；年齡最小者

為 22 歲，錄取國際經濟商務人員類科法文組。

3.調查人員特考：

本考試應考年齡上限為 30 歲，錄取人員平均年齡

26.76 歲，以 26-30 歲 104 人(73.24%)最多。年齡最長者

為 30 歲，錄取三等考試電子科學組；年齡最小者為 21 歲，

錄取五等考試調查工作組。

4.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

本考試應考年齡上限為 35 歲，錄取人員平均年齡

28.74 歲，以 26-30 歲 14 人(60.87%)最多。年齡最長者

為 35 歲，錄取國際組（選試英文）；年齡最小者為 22 歲，

錄取政經組（選試英文）。

5.民航人員特考：

本考試三等考試飛航管制科別應考年齡上限為 35 歲、

航務管理科別為 45 歲，錄取人員平均年齡 29.22 歲，以

21-25 歲及 26-30 歲各計 7 人(30.43%)最多。年齡最長者

為 44 歲，錄取航務管理科別；年齡最小者為 22 歲，錄取

飛航管制科別。

6.專利商標審查人員特考：

錄取人員平均年齡 32.15 歲，以 26-30 歲 19 人

(46.34%)最多。年齡最長者為 49 歲，錄取三等考試電子

工程類科；年齡最小者為 22 歲，錄取三等考試物理類科。

（三）教育程度：

1.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特考：

錄取 40 人中，以學士 25 人（62.50%）最多。

2.國際經濟商務人員特考：

錄取 18 人中，以學士 13 人（72.22%）最多。

3.調查人員特考：

錄取 142 人中，以學士 75 人（52.82%）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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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

錄取 23 人中，以碩士 12 人（52.17%）最多。

5.民航人員特考：

錄取 23 人中，以學士 15 人（65.22%）最多。

6.專利商標審查人員特考：

錄取 41 人中，以碩士 27 人（65.85%）最多。

四、考試特色

(一)考試方式多元：

本 6 項考試方式包括筆試、體能測驗及口試。其中口試

之方式多元，包括：

1.外語個別口試：外交領事人員特考及國際經濟商務人員特考

第一試併採外語個別口試。

2.英語會話（以外語個別口試行之）：民航人員特考第一試併

採英語會話，以英語個別口試行之。

3.個別口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特考、外交行政人員特

考、民航人員特考航務管理科第二試口試及法務部調查局調

查人員特考第三試口試，均採個別口試。

4.集體口試：外交領事人員特考、國際經濟商務人員特考第二

試口試及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第三試口試，均

採集體口試。

5.外語集體口試：民航人員特考飛航管制科第二試口試，採英

語集體口試。

(二)採行體能測驗篩選具基礎體能條件之應考人

1.體能測驗項目：調查、國安特考第二試體能測驗，均以心肺

耐力測驗 1200 公尺跑走實施，其及格標準，男性應考人為

5 分 50 秒以內，女性應考人為 6分 20 秒以內。

2.體能測驗及格率：

(1)調查特考應測驗人數 195 人(三等考試 166 人、五等考試

29 人)，參與測驗 189 人(三等考試 163 人、五等考試 26

人，其中三等考試 163 人中有 1人自願放棄)，測驗成績

未達及格標準者 29 人(三等考試 20 人、五等考試 9人)，

及格人數 159 人(三等考試 142 人、五等考試 17 人)，及

格率 84.13%。



5

(2)國安特考應測驗人數 36 人，參與測驗 35 人(其中 1人自

願放棄)，測驗成績未達及格標準者 8 人，及格人數 26

人，及格率 74.29%。

(三)強化口試技術及用人機關參與

1.口試委員共同會商發問主題及程序：為使口試進行標準化，

辦理口試事宜會議，邀請用人機關說明職缺工作性質、核心

職能與實務需求，口試委員嗣就口試主題範圍、時間、程序

及評分標準充分討論，並分組撰擬發問主題，請每位口試委

員以所決定口試主題作為發問依據，冀以提升口試信度及效

度。

2.增加用人機關代表擔任口試委員：口試委員除由相關領域學

者專家擔任外，並由用人機關國家安全局、外交部、經濟部、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法務部調查局指派

高級文官擔任。其中除民航人員特考飛航管制科第二試英語

集體口試，每組 3 人，用人機關代表 1 人外；其他如外交領

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國際經濟商務人員、經濟部專利商標

審查人員特考、民航人員特考航務管理科第二試口試及法務

部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第三

試口試，均為每組 4 人，用人機關代表 2 人，較往例提高用

人機關參與比率，俾應用人機關遴選具備所需特殊專業能力

之人才。

五、結語

本 6項考試均採分試辦理，考試方式多元，包含筆試、體

能測驗及口試三種，且係逐試放榜，試務流程繁複，自報名開

始至第三試口試榜示，歷時 7 個月，較其他考試期程約 5 個月

左右多出 2個月時間。在鈞院與邊典試委員長裕淵之領導及相

關典試人員、試務人員努力下，各項試政及試務工作均順利圓

滿完成。

未來本部將賡續配合用人機關需求，適時檢討修正相關考

試規則，如擬議將外交領事人員特考第一試外語個別口試，移

至第二試列考，以降低口試應考人數，除減輕應考人負擔，亦

可提昇口試效益，俾充分滿足機關用人需要。


